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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府发﹝2023﹞24号
新余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新余市第二批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市直各单位：

经市政府研究，现将我市第二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予以公布，各地各部门要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江西省文物保护条例》的规定，切实做好我市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工作，充分发挥文化遗产的价值和作用，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附件：新余市第二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一览表

（此页无正文）
新余市人民政府
                                 2023年11月9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

新余市第二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保护范围一览表
	序号
	名 称
	类 别
	时代
	地 点
	保护范围

	1
	龚家山遗址
	古遗址
	旧石器时代
	高新区水西镇加山村
	以遗址分布实际面积区为准，东5米，南5米，西5米，北5米。

	2
	打鼓岭遗址
	古遗址
	旧石器时代
	渝水区罗坊镇竹山村委
	以遗址分布实际面积区为准，东15米，南10米，西15米，北15米。

	3
	何家垴遗址
	古遗址
	商周
	渝水区鹄山乡鹄山村
	以遗址分布实际面积区为准，东10米，南10米，西15米，北15米。

	4
	麻岭山遗址
	古遗址
	商周
	渝水区新溪乡潭溪村
	以遗址分布实际面积区为准，东10米，南10米，西10米，北10米。

	5
	凤形山遗址
	古遗址
	商周
	渝水区南安乡哲山村
	以遗址分布实际面积区为准，东10米，南15米，西15米，北15米。

	6
	刘家山遗址
	古遗址
	战国
	渝水区罗坊镇陈家村委
	以遗址分布实际面积区为准，东15米，南10米，西10米，北10米。

	7
	将军府
	古建筑
	清代
	渝水区罗坊镇堆上张家村
	以主体建筑四面外墙为界，东10米，南5米，西5米，北5米。

	8
	骢马门
	古建筑
	明代
	渝水区水北镇楼下村
	以主体建筑东西面外墙、南北面滴水檐为界，东10米，南10米，西5米，北10米。

	9
	毓庆堂
	古建筑
	清代
	分宜县分宜镇介桥村
	以文物本体实际范围为界，向东延伸0.4米，向南延伸1米，向西延伸1.5米，向北延伸2米。

	10
	枫溪古民居
	古建筑
	清代
	分宜县钤山镇枫溪村
	以文物本体实际范围为界，向东延伸0.5米，向南延伸0.5米，向西延伸1.5米，向北延伸0.5米。

	11
	官溪桥
	古建筑
	清代
	渝水区水北镇慕江村
	以主体建筑实际计算面积区为界，东5米，南10米，西5米，北15米。

	12
	檀步桥
	古建筑
	清代
	渝水区水北镇水北村
	以主体建筑实际计算面积为界，东5米，南15米，西15米，北10米。

	13
	八百桥
	古建筑
	清代
	渝水区良山镇八百桥村
	以主体建筑分布实际计算面积为界，东15米，南8米，西8米，北15米。

	14
	八斗桥
	古建筑
	清代
	渝水区下村镇江东村
	以主体建筑分布实际计算面积为界，东5米，南6米，西5米，北10米。

	15
	登瀛桥
	古建筑
	清代
	分宜县钤山镇防里村
	以文物本体实际范围为界，向东、南、西、北方向各延伸3米。

	16
	星拱桥
	古建筑
	清代
	分宜县钤山镇防里村
	以文物本体实际范围为界，向东、南、西、北方向各延伸5米。

	17
	万年桥
	古建筑
	明代
	分宜县分宜镇
	以文物本体实际范围为界，向东、南、西、北方向各延伸5米。

	18
	四眼井
	古建筑
	清代
	渝水区城南办事处
	以主体建筑四面外点线为基准，东2米，南2米，西2米，北2米。

	19
	胡家山墓群
	古墓葬
	明代
	渝水区水北镇胡家村
	以墓葬群实际占地面积为准，东15米，南15米，西15米，北15米。

	20
	彭嗣

元墓
	古墓葬
	清代
	分宜县钤山镇枫溪村
	以墓葬实际范围为界，向东、南、西、北方向各延伸 0.5米。

	21
	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旧址
	近现代重要史迹
	民国
	渝水区罗坊镇院前村
	以主体建筑四面外墙为基线，东3米，南3米，西15米，北4米。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纪委市监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办公室，

新余军分区政工处，市中级人民法院，市检察院，群众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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